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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木石某峰化学有限公司“7·22”灼烫
事故调查报告

2024 年 7 月 22 日凌晨 2 时许，某峰化学有限公司（下称

某峰化学公司）在回收课大楼硫酸罐区域发生一起灼烫事故，

造成 1 人轻伤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29.5 万人民币。

2025 年 4 月 16 日，滕州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接到枣庄市

应急局转办的某峰化学公司瞒报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举报，

经核查，2024 年 7 月 22 日 2 时许某峰化学公司回收课工作人

员王某洋进行更换醋酯硫酸过滤器滤芯工作时被硫酸灼伤。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

处理条例》《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和《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，2025 年 7 月 10 日，

滕州市人民政府组织成立由市公安局、市总工会、市应急局、

鲁南高科技化工园区管委会、木石镇人民政府组成的滕州市某

峰化学有限公司“7·22”灼烫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事故调

查组）（成员名单见附件 1），并邀请市纪委监委、市检察院

介入事故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勘查事故现场、调查询问

当事人、查阅有关资料和分析论证，查明了该事故发生的经过、

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。经调查认定，滕州市

某峰化学公司“7·22”灼烫事故是一起因工作人员未按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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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戴劳动防护用品作业造成的灼烫受伤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概况

某峰化学公司，成立时间：2016 年 6 月 21 日；注册地址：

山东省滕州市兖矿国泰化工有限公司南侧、国泰大道东侧；法

定代表人：王某璋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0400MA3CCGNN7P；

注册资本：壹亿柒仟陆佰万元整；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港

澳台投资、非独资)；经营范围：乙酸生产与销售；醋酸酯（及

醋酸纤维素）的生产与销售、塑胶板材及混色塑胶粒的生产与

销售及相关产品的进出口业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某峰化学公司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编号为（鲁）WH 安许

证字﹝2024﹞040107 号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7 月 8 日，事故发

生时该证书在有效期内，许可范围为乙酸[含量＞80%]30000

吨/年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某峰化学公司已建立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设置独

立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配备了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制定

了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人员操作规程，包括硫酸滤

芯更换操作规程；制定了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，“三

级安全教育”档案齐全。进行了各环节、各岗位的安全风险辨

识与评估，并确定了风险等级。建立了隐患排查清单，并定期

开展综合、专项、日常检查。但硫酸滤芯更换作业风险分析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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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位，操作规程不完善；在更换硫酸过滤器作业前，未严格督

促作业人员规范穿戴劳动防护用品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4 年 7 月 22 日凌晨 2 时左右，某峰化学公司回收课王

某新、王某洋、丁某东三名员工在回收课大楼硫酸罐区域进行

更换醋酯硫酸过滤器滤芯工作，替换滤芯后，未采用对角拧螺

丝而是绕圈拧螺丝方式固定法兰，导致法兰受压不均衡，未完

全密封，在王某洋开阀试压时，硫酸从法兰连接处呲出并喷溅

至王某洋身上，由于王某洋仅佩戴了防护面挡，没有穿戴化学

防护服，导致身体部分被硫酸烧伤。

（四）事故现场情况

事故发生地点位于某峰化学有限公司南部回收课大楼硫

酸罐区域硫酸罐前端过滤器位置。

硫酸罐前端过滤器 事故发生时王某洋

所处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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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事故位置示意图

（五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伤者王某洋在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44 日，住院

病例首页（病案号 01956920）记载，主要诊断：身体多处烧

伤（浅Ⅱ-Ⅲ度 30%TBSA），其他诊断：面部烧伤（I 度）、壁

腹烧伤（浅Ⅱ-Ⅲ度 4%TBSA）、背部烧伤（浅Ⅱ-Ⅲ度 4%TBSA）、

上肢烧伤（浅Ⅱ-Ⅲ度 3%TBSA）、双下肢烧伤（浅Ⅱ-Ⅲ度

20%TBSA）。2024 年 12 月 25 日由枣庄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

出具了《初次鉴定结论书》（枣劳鉴［2024］1610 号），根

据《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等级》

（GB/T16180-2014）国家标准，经劳动能力鉴定专家组鉴定符

合：七级 13 条。鉴定结论为：劳动功能障碍程度：柒级。生

活自理障碍程度：无生活自理障碍。2025 年 8 月 13 日山东金

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鲁金司鉴[2025]

法临鉴字第 1199 号），根据《人体损伤程序鉴定标准》认定

王某洋全身烧伤瘢痕遗留达体表面积 20.1%，构成轻伤一级。

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 29.5 万元人民币。

（六）事发当日天气情况

2024 年 7 月 22 日，小雨，25～33℃，西北风 2 级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2025 年 4 月 16 日，滕州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接到枣庄市

应急局安全生产举报核查转办，举报称：“某峰化学公司瞒报

生产安全事故。2024 年 7 月份第三周，回收科员工王某洋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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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收装置区被强酸严重灼伤，后背前胸四肢灼伤面积约 70%。

事故发生后，企业未按规定向各级政府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

理职责的部门报告事故情况，属于化工企业安全事故瞒报行为。

公司也未向当地安全管理部门申请安全生产责任险报案，未向

人社局申请意外伤害险报案。”随后，滕州市政府安委会办公

室组织有关人员对举报进行核查。经核查，确有灼烫事故发生，

但部分情况与举报内容不符。2025 年 6 月 23 日滕州市政府安

委会办公室接到枣庄市应急局复查申请核查转办。2025 年 7

月 10 日，滕州市人民政府组织成立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

行调查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经调查询问、查阅相关资料，事故发生后，王某洋立即到

距离硫酸罐前端过滤器 5 米左右处的淋洗器自行清洗，班长王

某新将硫酸阀门关闭并电话向值班人员丛某汇报事故情况，丛

某立即前往现场查看事故情况，通过询问王某洋和观察其状态，

认为伤情不重。随后，丛某开车将王某洋送到滕州市中心人民

医院就医，期间通过电话向总经理张某峰、课长李某甲汇报事

故情况。

（三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

2024 年 7 月 22 日 3 时许，王某洋被送至滕州市中心人民

医院，经医生诊断后被收治入院治疗。于 2024 年 7 月 23 日进

行烧伤扩创、生物敷料覆盖术，2024 年 7 月 27 日进行烧伤扩

创、双下肢取皮植皮术，2024 年 8 月 6 日进行烧伤扩创、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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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植皮术三次手术治疗，已于 2024 年 9 月 4 日出院（实际住

院天数为 44 天）。某峰化学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5 日向滕州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了王某洋的工伤认定申请，2024

年 10 月 15 日滕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了《认定工伤

决定书》（滕州人社工认字［2024］327 号），符合《工伤保

险条例》第十四条（一）项之规定，属于工伤认定范围，予以

认定为工伤。2024 年 12 月 19 日某峰化学公司和王某洋就此

次灼烫事故达成了赔偿协议，并签定了《协议书》。协议约定

王某洋住院期间各项费用 221735.70 元、出院后康复费用

41068.76 元、人员陪护费用 32150 元，合计 294954.46 元全

部由公司统筹负责，住院期间及回家静养期间工资全额发放并

正常缴纳五险一金。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应急处置综合评估认为，事故发生后，

某峰化学公司现场处置快速科学，善后处理平稳有序。但也暴

露出了事故信息报送不及时等问题。

（五）事故瞒报核查情况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三条第（四）

项
1
和《生产安全事故统计调查制度》19 条

2
的规定，生产安全

事故达到纳入事故统计的最低标准为“有人员死亡或重伤”或

“直接经济损失达到 100 万元”。某峰化学公司此次灼烫事故

1 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三条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(以下简称事故)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

经济损失，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：(四)一般事故，是指造成 3 人以下死亡，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，或者 1000
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。

2 《生产安全事故统计调查制度》19.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且直接经济损失小于 100 万元（不含）的事故，暂不

纳入统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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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造成王某洋一人受轻伤，且直接经济损失 29 万余元，未达

到纳入事故统计的最低标准。某峰化学公司本次事故不构成瞒

报或漏报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事故直接原因是：王某洋安全意识淡薄，未能认识到规范

穿戴劳动防护用品的重要性，在未做好防护的情况下更换硫酸

滤芯，被呲出的硫酸灼伤。

（二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
通过事故现场勘察、询问现场作业人员和事故当天气象分

析，排除人为故意和突发灾害等原因。

（三）间接原因

一是班长王某新未严格督促作业人员规范穿戴劳动防护

用品；二是硫酸滤芯更换操作规程不完善，试压环节未要求人

员撤离至安全区域；三是作业活动风险分析未分析出硫酸泄漏

风险。

四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事故调查组依据事

故调查情况和原因分析，认定下列人员和单位应承担相应的责

任，并提出如下处理建议：

（一）对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某峰化学有限公司是该起事故的主体责任单位。制定硫酸

滤芯更换操作规程不完善，未监督从业人员规范穿戴劳动防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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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品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鉴于其在事故发生后立即将受伤

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救治，并积极做好后续善后处理，伤者目前

恢复较好。建议责令其向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作出书面检查。

（二）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

王某洋，男，群众，某峰化学公司员工，负责回收课主操

工作。在未规范穿戴劳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更换硫酸滤芯，被

硫酸灼伤，违反操作规程，对本起事故负直接责任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七条
3
的规定，建议某峰

化学公司给予批评教育，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。

张某峰，男，预备党员，某峰化学公司主要负责人、总经

理，未认真履行主要负责人法定职责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

领导责任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七条

的规定，建议某峰化学公司给予批评教育，依照有关规章制度

给予处分。

王某新，男，中共党员，某峰化学公司回收课当班班长，

未对王某洋未规范穿戴劳动防护用品行为进行制止，违反操作

规程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，建议某峰化学公司给予批评

教育，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。

李某甲，男，群众，某峰化学公司生产副总（事故发生时

任回收课科长），组织制定课室操作规程不完善，同时对作业

3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不落实岗位安全责任，不服从管

理，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操作规程的，由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批评教育，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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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穿戴劳动防护用品的日常监督不到位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

主要领导责任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

七条的规定，建议某峰化学公司给予批评教育，依照有关规章

制度给予处分。

李某乙，男，群众，某峰化学公司安全部长（事故发生时

任安全课长），未将硫酸泄漏纳入作业活动风险分析，且身为

安全部门负责人对安全生产日常监督不到位，对事故的发生负

有重要领导责任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

零七条的规定，建议某峰化学公司给予批评教育，依照有关规

章制度给予处分。

五、事故主要教训

（一）某峰化学公司员工安全意识薄弱。员工对规范穿戴

劳动防护用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，在没有做好防护的情况下作

业，存在安全隐患。

（二）某峰化学公司日常安全管理存在漏洞。硫酸滤芯更

换操作规程不完善，作业活动风险分析不全面，课室负责人、

安全部门负责人日常监督不到位。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针对此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，为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严格

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，举一反三，严防

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提出以下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：

（一）某峰化学公司要认真吸取此次事故教训，切实落实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一是充分总结吸取事故教训，深入剖析事



— 11 —

故原因，组织全员警示教育会，通报事故情况，举一反三，坚

决防范同类事故的发生。二是加大安全管理工作力度，建立健

全和完善公司各项制度特别是穿戴劳动防护用品制度，完善操

作规程和作业活动风险分析。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

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。三是加强隐患排查

治理。明确全体人员安全生产职责，严格落实隐患排查制度，

对发现的安全事故隐患，要加强巡查、及时消除，确保隐患整

改闭环。

（二）各镇街、功能区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

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落实“党政同

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”要求，强化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责

任。一是加强监管力度。鲁南高科技化工园区管委会要深刻汲

取事故教训，对管辖区域内的化工企业，开展全面检查，深入

排查事故隐患，督促相关企业将隐患整改到位。督促生产经营

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规范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落实，有

效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二是强化属地管理责任。木石镇党

委、政府对辖区内化工企业进行全面隐患排查，重点紧盯有事

故隐患的化工企业，督促相关企业将隐患消除清零。严格落实

属地管理责任，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的日常管理，尤其是检查

中发现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进行闭环管理、动态清零，夯实生

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防范同类事故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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